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戴
隱
形
眼
鏡
可
以
點
眼
藥
水

嗎
？
聽
聽
專
家
怎
麼
說

	

眼
睛
是
靈
魂
之
窗
，
現
代
生
活
處
處
是

3
C
產
品
，
難
免
會
用
眼
過
度
，
感
到
疲

勞
、
酸
澀
。
因
此
，
不
少
民
眾
會
選
擇
用

眼
藥
水
或
人
工
淚
液
來
滋
潤
眼
睛
。
但
是
，

配
戴
隱
形
眼
鏡
的
民
眾
也
能
使
用
嗎
？
食

藥
署
邀
請
眼
科
診
所
林
穎
新
醫
師
來
為
民

眾
解
答
！

 

林
穎
新
醫
師
表
示
：
一
般
眼
藥
水
與
人

工
淚
液
常
含
防
腐
劑
成
分
，
與
隱
形
眼
鏡

一
起
使
用
時
，
可
能
會
累
積
在
鏡
片
上
造

成
眼
睛
負
擔
，
藥
水
中
的
其
它
成
分
也
可

能
與
隱
形
眼
鏡
材
質
產
生
交
互
作
用
，
因

此
不
建
議
在
戴
隱
形
眼
鏡
時
使
用
眼
藥
水

與
人
工
淚
液
。

 

但
是
民
眾
也
不
用
擔
心
，
少
部
分
眼
藥

水
與
人
工
淚
液
在
製
作
與
配
方
上

經
過
特
別
設
計
，
可
以
在
戴
隱
形

眼
鏡
時
同
時
使
用
，
例
如
專
為
戴

隱
形
眼
鏡
所
設
計
的
單
支
裝
、
且

不
含
防
腐
劑
的
人
工
淚
液
產
品
。

由
於
此
類
產
品
種
類
較
少
，
建
議

使
用
前
詳
細
閱
讀
產
品
標
示
或
仿

單
，
再
次
確
認
是
否
可
與
隱
形
眼

鏡
同
時
使
用
。

一
般
情
況
下
，
生
理
食
鹽
水
不
建
議
點
入

眼
睛

 

至
於
生
理
食
鹽
水
能
否
直
接
點
入
眼

中
？
林
穎
新
醫
師
說
，
生
理
食
鹽
水
與
血

液
成
分
相
似
，
人
工
淚
液
成
分
則
接
近
眼

睛
自
然
淚
水
，
兩
者
並
不
相
同
。
因
此
，

生
理
食
鹽
水
適
合
沖
洗
隱
形
眼
鏡
，
不
建

議
點
入
眼
睛
，
通
常
只
有
在
異
物
入
侵
眼

睛
或
化
學
藥
劑
接
觸
眼
睛
時
，
才
會
用
大

量
生
理
食
鹽
水
沖
洗
眼
睛
。

點
眼
藥
水
前
，
請
先
取
下
隱
形
眼
鏡

 

林
醫
師
提
醒
：
通
常
需
要
使
用
眼
藥
水

或
眼
藥
膏
時
，
表
示
眼
睛
已
經
不
舒
服
或

產
生
疾
病
，
此
時
不
戴
隱
形
眼
鏡
會
更
好
。

點
眼
藥
水
時
，
建
議
先
取
下
隱
形
眼
鏡
，

待
十
至
十
五
分
鐘
後
再
點
，
點
完
後
再
等

待
十
至
十
五
分
鐘
，
讓
眼
睛
充
分
吸
收
藥

水
。
若
是
點
眼
藥

膏
，
則
須
依
醫
囑
、

藥
品
仿
單
及
個
人

狀
況
等
，
再
延
長

等
待
的
時
間
。

  

此
外
，
長
期
使

用
人
工
淚
液
，
並

不
會
讓
淚
液
分
泌

變
少
或
產
生
乾
眼

症
；
但
若
含
有
類
固
醇
的
眼
藥
水
，
則
不

建
議
自
行
長
期
使
用
，
以
免
產
生
副
作
用
。

林
醫
師
建
議
每
天
使
用
人
工
淚
液
與
眼
藥

水
的
次
數
在
四
次
以
下
，
最
多
不
超
過
六

次
。

 

食
藥
署
也
提
醒
，
購
買
眼
藥
水
或
人
工

淚
液
等
產
品
時
，
務
必
看
清
楚
產
品
標
示

與
藥
品
仿
單
，
確
認
使
用
條
件
與
方
法
後

再
使
用
。 

 

戴
隱
形
眼
鏡
不
舒
服
？
先
找

出
原
因

  

戴
隱
形
眼
鏡
時
，
經
常
會
覺
得
眼
睛
乾
澀

不
舒
服
，
想
要
點
眼
藥
水
或
人
工
淚
液
來

滋
潤
，
但
又
聽
說
戴
隱
形
眼
鏡
時
不
能
點

眼
藥
水
，
否
則
會
造
成
眼
睛
受
傷
壞
死
，

這
是
真
的
嗎
？

解
決
造
成
眼
睛
不
適
的
原
因
，
比
挑
選
藥

水
更
重
要
！

   

對
於
坊
間
謠
傳
戴
隱
形
眼
鏡
時
使
用
眼

藥
水
，
會
造
成
視
神
經
壞
死
、
視
網
膜
剝

離
，
林
醫
師
說
明
：
「
眼
球
構
造
有
內
外

部
的
分
隔
，
視
神
經
、
視
網
膜
在
眼
球
的

內
部
，
而
一
般
隱
形
眼
鏡
對
眼
球
的
影
響

多
在
眼
球
表
面
，
因
此
不
太
會
造
成
這
些

問
題
，
僅
是
特
殊
案
例
。
」

PART 1 

PART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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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過
，
林
醫
師
也
提
醒
：
對
眼
睛
來
說
，

隱
形
眼
鏡
是
一
種
造
成
負
擔
的
異
物
，
當

眼
睛
感
到
乾
澀
不
適
時
，
應
先
確
認
配
戴

時
間
是
否
過
長
？
是
否
使
用
不
適
合
的
產

品
？
當
有
這
些
問
題
，
與
其
使
用
眼
藥
水

或
人
工
淚
液
來
舒
緩
，
不
如
先
停
止
配
戴
，

或
是
選
購
含
水
量
低
、
透
氧
量
高
的
隱
形

眼
鏡
產
品
，
以
減
少
眼
中
水
分
被
鏡
片
吸

收
的
可
能
。
醫
師
也
強
調
，
適
度
閉
眼
休

息
、
輕
輕
轉
動
，
讓
眼
睛
自
然
產
生
淚
液
，

也
是
舒
緩
眼
睛
不
適
的
好
方
法
。

  

食
藥
署
也
呼
籲
民
眾
，
配
戴
隱
形
眼
鏡
前
，

應
遵
循
眼
科
醫
師
的
指
示
；
購
買
後
，
確

實
依
照
產
品
說
明
書
上
所
寫
的
正
確
配
戴

及
保
養
方
式
。
當
配
戴
隱
形
眼
鏡
造
成
不

適
時
，
應
先
停
止
配
戴
，
若
產
生
嚴
重
症

狀
時
，
則
應
立
即
尋
求
專
業
眼
科
醫
師
的

協
助
，
才
能
確
保
眼
睛
的
健
康
。(

本
文
引

用
自
食
品
藥
物
管
理
署
「
藥
物
食
品
安
全

週
報
」
第
八
二
八
期
）

小
兒
發
燒
莫
驚
慌

 

季
節
交
替
之
際
是
感
冒
的
好
發
時
期
，

尤
其
是
遇
到
家
中
幼
童
出
現
發
燒
情
況
，

更
是
讓
家
長
心
急
如
焚
，
困
惑
到
底
該
不

該
給
退
燒
藥
？
食
藥
署
提
醒
民
眾
，
當
孩

子
出
現
不
明
發
燒
症
狀
時
，
應
立
即
就
醫
，

切
勿
自
行
給
予
退
燒
藥
，
以
免
延
誤
治
療
。

下
列
有
四
大
重
點
，
請
家
長
牢
記
在
心
：

⑴
小
孩
發
燒
，
應
先
就
醫
瞭
解
原
因

 

發
燒
是
身
體
出
現
警
訊
的
一
種
症
狀
，

通
常
是
人
體
啟
動
免
疫
反
應
的
表
現
，
並

非
病
因
。
因
此
當
幼
童
發
燒
時
，
應
立
即

就
醫
治
療
，
瞭
解
引
起
發
燒
的
原
因
，
再

對
症
下
藥
，
切
勿
自
行
購
買
退
燒
藥
。

⑵
仔
細
觀
察
，
渡
過
發
燒
三
階
段

★
第
一
階
段
「
發
冷
期
」

 

體
溫
持
續
上
升
，
手
腳
冰
冷
，
甚
至
出

現
發
抖
症
狀
。
此
階
段
應
以
保
暖
為
主
，

不
建
議
進
行
物
理
性
降
溫
（
如
睡
冰
枕
）
，

否
則
可
能
延
長
發
冷
期
，
讓
幼
童
更
加
不

舒
服
。

★
第
二
階
段
「
發
熱
期
」

 

全
身
逐
漸
溫
熱
，
可
能
會
伴
隨
呼
吸
心
跳

加
快
、
倦
怠
等
症
狀
。
此
階
段
應
適
時
補

充
水
分
，
可
給
予
物
理
性
降
溫
，
若
幼
童

發
燒
溫
度
超
過
攝
氏
三
十
八
・
五
度
且
有

不
舒
服
感
，
可
適
時
給
予
退
燒
藥
。
但
需

要
注
意
的
是
，
退
燒
藥
是
為
減
緩
發
燒
所

出
現
之
不
適
感
，
讓
幼
童
得
以
充
分
休
息
，

切
勿
為
使
體
溫
降
到
正
常
範
圍
而
過
量
使

用
退
燒
藥
。

★
第
三
階
段
「
散
熱
期
」

 

開
始
流
汗
，
體
溫
逐
漸
下
降
，
活
動
力

恢
復
。
此
階
段
應
適
時
補
充
水
分
，
提
供

飲
食
，
補
充
足
夠
的
營
養
與
熱
量
，
並
記

得
適
當
的
給
予
保
暖
、
擦
汗
或
替
換
乾
爽

衣
物
。

⑶
持
續
追
蹤
，
適
時
回
診
治
療

  

建
議
家
長
記
錄
幼
童
發
燒
之
最
高
溫
度

及
頻
率
，
若
持
續
高
燒
超
過
二
天
、
發
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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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
高
溫
及
頻
率
沒
有
減
緩
、
退
燒
時
出
現

活
動
力
下
降
或
食
慾
不
振
等
情
形
，
建
議

立
即
回
診
治
療
。

⑷
注
意
是
否
有
藥
品

過
敏
反
應

  

服
用
含
非
類
固
醇
抗

發
炎
的
退
燒
藥
時
，

可
能
會
引
起
罕
見
嚴

重
皮
膚
過
敏
反
應
。

因
此
，
食
藥
署
提
醒
，

用
藥
時
應
注
意
幼
童

是
否
出
現
「
疹
、
破
、

痛
、
紅
、
腫
、
燒
」
等

六
大
症
狀
的
藥
品
過

敏
反
應
，
若
有
疑
似

症
狀
，
應
即
刻
停
藥
，

並
及
早
就
醫
處
置
。

(

本
文
引
用
自
食
品
藥
物
管
理
署
「
藥
物
食

品
安
全
週
報
」
第
八
三
三
期
）

破
解
類
固
醇
藥
膏
三
大
迷
思

  

有
人
說
類
固
醇
藥
膏
擦
了
皮
膚
變
薄
，
能

不
擦
就
不
要
擦
？
但
是
市
面
上
許
多
外
用

藥
品
都
含
有
類
固
醇
成
分
，
到
底
該
怎
麼

辦
。
對
此
，
食
藥
署
教
您
如
何
正
確
使
用

類
固
醇
藥
膏
，
並
破
解
常
見
三
大
迷
思
。

【
迷
思
一
】
症
狀
差
不
多
，
上
次
剩
的
藥

繼
續
用
？

 

類
固
醇
藥
膏
主
要
有
四
大
作
用
：
抗
發

炎
、
免
疫
抑
制
、
抑
制
增
生
、
血
管
收
縮
，

且
有
效
治
療
皮
疹
等
炎
症
性
皮
膚
病
，
如

癢
疹
、
濕
疹
、
皮
膚
炎
、
掌
蹠
膿
疱
症
、

乾
癬
；
但
對
於
其
他
的
皮
膚
狀
況
，
如
痤

瘡
、
真
菌
性
皮
膚
感
染
則
毫
無
用
處
，
甚

至
有
害
。

 

外
用
類
固
醇
藥
膏
的
藥
效
強
度
，
按

血
管
收
縮
程
度
可
分
為
七
個
等
級
，
第

一
級
最
強
，
第
七
級
最
弱
。
較
溫
和
的

類

固

醇

藥

膏
，

如

一

％

氫

化

可

體

松 

(H
y
d
ro

c
o
rtis

o
n
e
)

，
為
醫
師
、
藥
師
及

藥
劑
生
指
示
藥
品
，
可
以
從
藥
局
購
買
；

強
效
類
固
醇
藥
膏
，
如○

．○

五
％
可
洛

貝
他
索 (C

lo
b
e
ta

s
o
l)

，
則
為
處
方
藥
品
，

須
由
醫
師
診
治
、
開
立
處
方
才
能
使
用
。

食
藥
署
提
醒
您
，
使
用
外
用
類
固
醇
藥
膏

前
，
建
議
先
洽
詢
醫
師
或
藥
師
，
切
勿
因

症
狀
差
不
多
就
自
行
亂
用
藥
。

【
迷
思
二
】
擦
類
固
醇
藥
膏
皮
膚
會
越
來

越
薄
，
所
以
能
不
擦
就
不
要
擦
？

   

長
期
使
用
類
固
醇
會
出
現
皮
膚
變
薄
、
萎

縮
的
副
作
用
，
也
可
能
造
成
毛
囊
發
炎
、

刺
痛
及
感
染
。
當
皮
膚
變
薄
時
，
病
人
常

會
看
到
像
蜘
蛛
網
的
皮
下
血
管
，
但
如
果

正
確
使
用
類
固
醇
藥
膏
，
產
生
副
作
用
的

風
險
非
常
小
，
且
如
果
在
出
現
副
作
用
的

初
期
就
停
藥
，
多
可
恢
復
正
常
，
民
眾
無

須
過
度
擔
心
。

【
迷
思
三
】
藥
膏
不
是
擦
越
厚
效
果
越
好

 

類
固
醇
藥
膏
的
使
用
應
是
塗
抹
薄
層
，
以

可
覆
蓋
患
部
為
主
，
建
議
可
使
用
指
尖
單
位

（F
T

U

）
來
確
認
使
用
量
。
一
個F

T
U

是

指
把
藥
膏
（
像
擠
牙
膏
一
樣
）
擠
在
食
指

上
，
從
食
指
指
尖
直
到
第
一
指
間
關
節(

成

人
約
二
．
五~

三
公
分)

的
藥
膏
量
，
大
約

○

．
五
公
克
。

  

特
別
注
意
的
是
，
十
二
歲
以
下
孩
童
長
期

使
用
類
固
醇
藥
膏
，
較
易
引
起
庫
欣
氏
症

候
群
及
腎
上
腺
功
能
障
礙
；
如
果
兒
童
的

治
療
部
位
被
尿
布
或
繃
帶
覆
蓋
，
將
會
吸

收
更
多
的
藥
物
，
增
加
副
作
用
發
生
的
風

險
。

 

食
藥
署
也
提
醒
，
對
於
類
固
醇
藥
膏
用

藥
如
有
任
何
問
題
，
可
在
領
藥
或
購
買
藥

品
時
，
諮
詢
醫
師
或
藥
師
，
若
有
顯
著
副

作
用
或
症
狀
持
續
惡
化
，
應
立
即
停
藥
，

並
尋
求
專
業
醫
療
協
助
。(

本
文
引
用
自
食

品
藥
物
管
理
署
「
藥
物
食
品
安
全
週
報
」

第
八
二
八
期
） 


